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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寄语●

老老实实做研究
郝柏林
我国科学界存在的不正之风，正在受到社会各界首先是学术界的关注。其实，净化学术环境，关键就在于“老实”二字。

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天经地义。科学家是劳动者，首先就要老老实实地劳动。科学院院士要亲身做研究，而不是靠旧日老本和科学新闻到处提供咨询。年轻力壮的研究人员要把最宝贵的时间花在实验室里，而不是终日在“论证”、“申请”、“评审”、“会议”之间疲于奔命，带着一套变化不大的幻灯演示片“欺上瞒下”。大学教授要亲自教书，而不是挂其名而务它。博士生导师要直接指导弟子，而不是把学生交给“保姆”，且在发表文章时署名不误，甚至还不许学生提及“保姆”的名字。科学界的领导干部要全力研究政策，做好服务，而不是借助“权钱”进行名利交易，同许多实验室和课题任务形成特殊的共生关系，以至于“官”做得越大出文章越多，甚至“创新”出每周一篇SCI论文或更高的记录。

为什么上面所点的各种负面现象屡见不鲜，而老老实实做研究的人的经费和奖励却步履艰难，甚至受到“下岗”威胁呢？为什么科研第一线常有“负戟长叹”者，而研究基层的许多真知灼见难于“上达天听”呢？依我看来，关键在于政策的制订者、管理者和相关的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还不到位，科学家的老实劳动还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以及管理部门的应有鼓励。我们5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科学管理实践，应当认真、审慎地予以回顾和反思。

国家科学研究资源的分配，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必须改变“小钱大审、大钱乱花”的局面；要消除“背靠背”决策评审的弊病，提倡公开地、面对面地比较论证，不允许少数管理人员黑箱操作甚至假公济私。择优支持是国家科学研究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不应搞部门之间的平衡照顾。科学上的判断错误是允许发生的，但要给后人留下经验教训；个人和部门的偏见理应受到批评。国家级的重要奖项和重大课题的评审过程，应当有完整的文字或录音记录并实行秘密记名投票表决，讨论记录和投票结果必须长期存档并在30年后向科学史界公开，50年后向全社会公开。科学界对某项决定有争议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组织独立调查委员会、提前阅档并提交报告。

凡是国家给予资助的课题，除涉及安全保密者外，都应在网上长期公布，接受科学界和社会的监督。过去20年受到过资助的已结课题，应选取一定资助经费限额以上者进行回顾性审查，看看立项和验收时列举的目标、成果以及专家们的结论有多少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或后续工作可查。保密和国防研究，也应当在相应的范围内接受检查监督。

“脱产”到科学技术领导部门和经费管理部门工作的科学家，要和原来所在的研究单位或实验室脱钩，回避相关的经费和成果评审，更不许为原单位谋取利益。科学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做好服务，而不是干预研究过程，更不要试图抛开科学家去独断专权。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不会“管理出效益”。基础研究领域要想做出突破性成果，关键是“得其人”；“得其人”之后，就要长期、稳定地予以支持，而不中途干扰；研究工作好坏，学术界自有公论，不要频繁地去检查、评审。要提倡国内同行分工合作，齐心协力到国际上为祖国争荣誉，不要制造同行“竞争”，以至互相保密、扩大内耗，浪费有限的人力物力。

科学研究上的战略方向，需要30年、50年稳定支持，造就几代人才之后，才能成点“气候”。一个人、一个集体，每5年、10年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已很不容易。要废除逐年统计SCI文章数目的做法，应主要根据前5年中不超过10篇最重要文章的国际影响来评估其成绩。

    当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因此，必须大刀阔斧地解放生产力，撤销一大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让这些机构的人员回到科学研究第一线去劳动。不要以为管理者比劳动者高明。要相信广大科学工作者振兴中华的决心和行动，让他们自由自在地从事研究，老老实实地进行创造。

“什么人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些吧！”我国老一代科学工作者熟知的毛泽东同志的话，需要和年轻的朋友们特别是走上各种领导岗位的同志们不断重温。

